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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或“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鉴于当前光伏行业正经历周期性与结构性调整，公司顺应行业

及市场情况的调整，决定主动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根据公司 2022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概述

2022年 12月 9日、2022年 12 月 26日，协鑫集成先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和 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3年 3月 2日、2023年 3月 13日，协鑫集成先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和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3 年 3月 23 日，协鑫集成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3 年 4月 24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



的《关于受理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

（深证上审〔2023〕327号）。

2023 年 6月 30 日，协鑫集成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3年 8月 2日，协鑫集成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预案（四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3年 11月 10日，协鑫集成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五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3年 11月 17日，协鑫集成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六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3年 11月 22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

审核通过。

2023年 12月 1日、2023年 12 月 19日，协鑫集成先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五十二次会议和 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4 年 8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七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2024 年 11月 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协

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

1518号）。

2025年 2月 14日、2025年 3月 3日，公司先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和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二、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原因

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公布以来，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与相关中介

机构等一直积极推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各项工作。然而面对光伏行

业阶段性及结构性调整的局面，公司决定主动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将资源更聚焦于技术创新迭代、产品性能提升、降本增效与全球市场渠道的深化

布局，增强核心竞争力。

公司坚定不移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共同化解周期性风险，助力光伏行业早

日度过当前调整阶段，迈向更加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

三、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 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具体事宜，本次终止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四、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系公司

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因素、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发展规划作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协鑫集成将以此次调整为契机，将经营重心从产能规模的横向拓展，全面转

向发展质量的纵向深化。公司将坚定不移地走技术驱动发展、创新引领价值的高

质量发展道路。公司将进一步强化核心竞争力及提升盈利能力，努力实现更稳健

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性现金流，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股东回报机制，



切实提升公司价值，以长期、稳定、可期的投资回报回馈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

持。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